关于开展2016年大学生创新创业类训练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各位同学：
   为进一步推动我校创新人才培养，鼓励更多有兴趣的学生积极参与创新创业类项目训练，继2015年度大学生创新创业类训练项目取得一定成效后，学校决定组织申报2016年度大学生创新创业类训练项目。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项目类型
   大学生创新创业类训练项目包括创新训练项目、创业训练项目、创业实践项目、“挑战杯”培育项目和“创青春”培育项目五类。
   1.创新训练项目是指本科学生团队在导师指导下，自主完成创新性研究项目设计、研究条件准备和项目实施、研究报告撰写、成果（学术）交流等工作。
    创新训练项目主要包括创新性实验（结合专业特点，依托实验平台开展的专题研究活动）、实践创新（结合专业特点开展相关调研活动）、学术研究（结合专业知识进行创新性理论及学术研究，并发表论文）。
   2.创业训练项目是指本科生团队在导师指导下，通过编制商业计划书、开展可行性研究、模拟企业运行、参加企业实践、撰写创业报告等工作。
   3.创业实践项目是学生团队在学校导师和企业导师共同指导下，采用前期创新训练项目（或创新性实验、创业训练项目）的成果，提出一种具有市场前景的创新性产品或者服务，以此为基础开展的创业实践活动。申报创业实践项目须实际投入创业3个月以上（以实际运营时间为准）。其中，在工商、民政等政府部门注册登记为企业、个体工商户、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形式，或已在各类产业园、科技园注册孵化，且法人代表或主要经营者符合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申报对象的项目，优先予以立项。
   4.“挑战杯”培育项目是围绕“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和科技作品大赛开展的校内参赛作品培育和选拔计划。
   “挑战杯”参赛作品包括：哲学社会科学类调查报告或学术论文、自然科学学术论文、科技发明制作三个类别。结合我校专业特点，哲学社会科学类社会调查报告或学术论文可涉及经济、管理、社会、法律、教育、哲学等领域；自然科学学术论文可涉及数学、统计学、信息工程等领域。“挑战杯”培育项目施行分级立项，在申报立项时评定所属等级，并评估项目预算后确定资助费用额度，项目在培育过程中确有重大进展的，可申报提升等级，确定新的资助费用额度，同时将授予立项团队我校众创空间工位的预约使用权限，并提供系统性地辅导计划。自2016年起，我校参与“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和科技作品大赛的参赛团队将仅通过该培育项目选拔。申报详情及材料要求详见校团委于近期下发的《关于申报2016年度 “挑战杯”、“创青春”培育项目的通知》。
   5.“创青春”培育项目是围绕“创青春”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开展的校内参赛作品培育和选拔计划。
   “创青春”参赛作品应为内容完整，具有可行性的创业计划书或阐述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和未来发展规划的运营报告。申报项目可涉及农林、畜牧、食品及相关产业，生物医药，化工技术和环境科学，信息技术和电子商务，材料，机械能源，文化创意和服务咨询等多个类别。“创青春”培育项目施行分级立项，在申报立项时评定所属等级，并评估项目预算后确定资助费用额度，项目在培育过程中确有重大进展的，可申报提升等级，确定新的资助费用额度，同时将授予立项团队我校众创空间工位的预约使用权限，并提供系统性地辅导计划。自2017年起，我校参与“创青春”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的在校生参赛团队将仅通过该培育项目选拔。申报详情及材料要求详见校团委于近期下发的《关于申报2016年度 “挑战杯”、“创青春”培育项目的通知》。
   二、申报时间和要求
    1．申报截止时间：2016年3月31日
    2．申报流程：
   ①按照申报项目的类别（创新训练项目、创业训练项目、创业实践项目、“挑战杯”培育项目、“创青春”培育项目）填写《上海财经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申请书》并打印，一式三份。
   ②创新训练项目、创业训练项目和创业实践项目，经指导教师签写意见后，由项目负责人提交至本学院项目联系人处（各学院项目联系人名单见附件7），逾期不予受理。
   ③“挑战杯”培育项目和“创青春”培育项目由团委统一管理，经指导教师签写意见后提交学生活动中心辅楼B103团委办公室。

   3. 申报注意事项 
 （1）申报对象：学生项目申报人即为项目负责人。创新训练项目、创业训练项目、“挑战杯”和“创青春”培育项目申报对象主要为我校一至三年级本科生；创业实践项目四年级本科生也可参加。鼓励校内跨学院、跨学科、跨年级联合组队，跨学院的项目由项目负责人所在学院管理。
 （2）项目人数：创新训练、创业训练项目原则上为3~5人，创业实践项目不少于5人，“挑战杯”和“创青春”培育项目原则上3-8人。
 （3）项目期限：创新训练、创业训练项目、“挑战杯”培育项目和“创青春”培育项目执行期限为1年，创业实践项目执行期限为1~3年。
 （4）项目指导老师：各项目组自行联系导师，导师原则上应具有讲师以上职称，并具备相应专业领域的知识和良好的指导创新创业项目的经验。
 （5）其他：①每位同学每期只能参加一个项目，我们将严格审查交叉申报现象，对于交叉申报多个项目的同学，我们将在评审后予以公示。②同一项目不可多处申报，同时已获得往届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本科生科研创新项目、“挑战杯”、“创青春”竞赛资助的项目不得重复申请。③曾获得创新活动项目立项但中途放弃或尚未结项者，原则上不予再次申请。
   有关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的其它未尽事宜，由学生工作部（处）思想教育管理科解释。联系人：张老师，联系电话：65904919，E-mail: xsc@sufe.edu.cn.
